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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中证

AAA

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流动性服务商的

公告

为促进天弘中证AAA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科创债ETF天弘”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9月24日起，本公司新增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科创债ETF天弘

（159111）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中证

AAA

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天弘中证AAA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于2025年09月24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场内简称：科创债ETF天弘，基

金代码：159111。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99.887元为开盘参考价。

截至2025年09月23日，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券和备选成份券的资产比例为基

金资产净值的95.30%，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客户服务电话：95046；

网址：www.t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荣享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9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荣享

基金主代码 00587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0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天弘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荣享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申购起始日 2025年09月24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09月24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9月24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09月24日

2.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天弘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第一个封闭

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至三个月对日的前一日（包括该

日）为止。 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次日起（包括该日）进入首个开放期，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

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三个月对日的前一日（包括该日），以此类推。 本基

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本基金的开放期为本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期间。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

每一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予以公告。 每个开放期的首日

为封闭期结束日的次日。

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为2025年09月24日至

2025年10月22日，投资者可在此开放期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办理

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封闭期内，本基

金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

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在本公司直销中心（不含网上直销系统，下同）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

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通过基金

管理人指定的其他销售机构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

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

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但最低申购金额仍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并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200万 0.50%

200万≤M＜500万 0.30%

500万≤M 1000元/笔

同一交易日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时，是否开展优惠活动及具体费率优惠规则均以销售

机构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准。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份额不得少于

10000份， 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

10000份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

户持有的基金份额。如因分红再投资、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巨额赎回、基金转换等原因导致

的账户余额少于10000份之情况，不受此限，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

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办理赎回业务时，需同时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

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并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本基金收取1.5%的赎回费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

持续持有期大于7日（含）少于30日的，本基金收取0.5%的赎回费，并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

的25%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0.50%

30天≤N 0.00%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

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投资者办理本基金日常转换业务时，基金转换费用计算方式、业务规则按照本公

司于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

规则说明的公告》执行。

（2）转换业务适用的销售机构

本基金各销售机构是否支持转换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及相关优惠活动请以各销售

机构规定为准。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23层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黄辰立

电话:（022）83865560

传真:（022）83865564

联系人:司媛

客服电话:95046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基金在直销机构上线的具体情况详询直销中心电话（022）83865560或登录本公司

网上直销系统查询。

6.2�其他销售机构

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进行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

进行公示。 各销售机构提供的基金销售服务可能有所差异，具体请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

准。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基金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即2025年09月24日至2025年10月22日办理其

申购、赎回及转换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敬请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thfund.com.cn）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等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

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

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3）上述申购业务限额包括普通申购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赎回业务限额包

括转换出业务，但尚未开通或暂停上述业务的情形除外。

（4）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

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

另行公告。

（6）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95046）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相关约定，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旗下天弘中证AAA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本基金在二级市场投资本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25CMGK01” 、“25CMGK02”债券；本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24交建K2”债券。 交易详情如下：

交易日期 证券名称 交易数量（张） 交易金额(元)

2025/09/22 25CMGK01 100000 9958900.00

2025/09/22 25CMGK02 300000 29914800.00

2025/09/22 24交建K2 500000 50250000.00

以上交易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交易价格公允。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程序。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www.thfund.com.cn）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046）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5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新适应症的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受理号：CXSS2500099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联合含铂化疗作为新辅助治疗，术后继续以本品作为单药辅助治

疗，用于治疗可手术切除的Ⅱ、ⅢA和ⅢB期且无已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或间变性淋巴瘤

激酶（ALK）重排的成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本次申报上市，是基于一项在有可切除的Ⅱ-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比较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含

铂化疗与安慰剂联合含铂化疗作为围手术期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的Ⅰb/Ⅲ期临

床研究。该研究的Ⅲ期阶段于2025年6月达到了方案预设的主要研究终点。该研究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

一龙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共有58家国内中心参与，共入组501例患者。 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在主要研

究终点优于对照组，可显著提高主要病理缓解率，并延长无事件生存期，证实了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含铂

化疗作为围手术期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三、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已于2023年2月获批上市， 获批的适应症为与卡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四、药品的其他情况

最新发布的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报告显示，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其中非

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病理类型，约占所有肺癌的80%～85%。 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早期

NSCLC治疗的主要手段，但是术后复发仍是临床治疗的难题，尽管围手术期化疗（新辅助或辅助化疗）

加入到临床实践中，但仅能将5年生存率提高约5%，临床迫切需要更优的系统治疗手段。近年来，免疫治

疗领域的突破为早期NSCLC治疗带来新的选择，国内外多项围术期免疫治疗Ⅲ期研究证实在新辅助及

辅助治疗阶段加入免疫治疗可为患者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已成为国内外权威指南推荐的新标准[2]。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

子从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

瘤的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和

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

上市。 国内有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基石药业的舒格利单抗和正大天晴药业的贝莫苏拜

单抗等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4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Durval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

约为96.48

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93,908万元。

五、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1].�郑荣寿，陈茹，韩冰峰等.� 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J].� 中华肿瘤杂志,� 2024,� 46

(3):� 221-231。

[2].�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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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SHR7280片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HR7280片

剂型：片剂

受理号：CXHS2500118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用于控制性卵巢刺激治疗的患者，预防早发黄体生

成素（LH）峰。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4年11月，SHR7280片Ⅲ期临床试验（SHR7280-302）达到了方案预设的主要研究终点。 该研

究是以醋酸加尼瑞克注射液为对照，在不孕症女性受试者中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双模拟、非劣效性

Ⅲ期临床研究，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院士担任主要研究者，研究共入组317例不孕症女性受试者。研

究结果表明，在辅助生殖技术控制性卵巢刺激治疗中，口服SHR7280片与皮下注射醋酸加尼瑞克注射

液具有相当的临床疗效，SHR7280可有效预防早发LH峰，防止提前排卵，且整体安全性良好。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不孕症是一种低生育力状态，指一对配偶未采取避孕措施，有规律性生活至少12个月未获得临床妊

娠。 全球范围内育龄夫妇的不孕症发病率可达17.5%[1]，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不孕症的治疗方法主

要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以及辅助生殖技术（ART）等。 ART是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孕症夫妇获

得妊娠的技术，控制性卵巢刺激是ART中的重要步骤之一。 在控制性卵巢刺激过程中，促排卵药物的使

用可能会导致LH异常升高，出现早发LH峰，可造成提前排卵和/或卵泡黄素化，使得正常卵子和可利用

胚胎数量减少，并可干扰子宫内膜容受性，最终可导致患者妊娠率降低。

临床上多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类似物来预防早发LH峰，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案包括

GnRH激动剂方案及GnRH拮抗剂方案等。 相较于GnRH激动剂，GnRH拮抗剂具有卵巢刺激天数少、促

性腺激素用量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发生率低等优势。 目前所有已获批用于此适应症的GnRH拮抗剂

均为每日注射的肽类制剂。

SHR7280片是一种口服小分子GnRH受体拮抗剂，可以阻断内源性GnRH与GnRH受体的结合，抑

制LH等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用于辅助生殖技术的控制性超促排卵治疗。 国内外辅助生殖领域尚

无口服GnRH拮抗剂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SHR7280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26,351万元。

四、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1].Njagi� P,� Groot� W,� Arsenijevic� J, � et� al. � Financial� costs�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for� patients�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 a� systematic� review [J]. �

Human� reproduction� open,� 2023,� 2023(2):� hoad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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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HRS-3095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RS-3095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0654、CXHL2500655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5年7月7日受理的

HRS-3095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申请的适应症为用于慢

性自发性荨麻疹（CSU）患者。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HRS-3095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靶向免疫细胞的小分子化合物， 对过敏性疾病起到良好的治疗效

果。 临床前数据显示，HRS-3095可有效改善小鼠的皮肤过敏症状。 经查询，针对CSU适应症，目前国内

外暂无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HRS-3095片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603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

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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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9,837股（均为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9,83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57号），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股，并于2025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5,599,83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79.666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400,1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33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499,83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4165%。 前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计划于2025年

10月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根据《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

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499,837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369%，约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的1.6661%，网下无限售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4,480,163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

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99,837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首次公开发行 网下配售限售

股的持有者

499,837 0.4165% 499,837 0

合计 499,837 0.4165% 499,837 0

注：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99,837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合计 499,837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5,599,837 -499,837 95,1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400,163 499,837 24,900,000

股份合计 120,000,000 0 120,000,000

特此公告。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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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5日 （星期四） 至10月09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cyy@jumpca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

月10日 （星期五） 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曹龙祥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曹飞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曹伟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严宏泉先生

独立董事：卢超军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5日 （星期四） 至10月09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cyy@jumpcan.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23-89719161

邮箱：jcyy@jumpc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86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5年9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部分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不达标，根据《湖北济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拟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7.18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其审核确

认，上述17.18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亦不会影响本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66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 与 Funda??o� Oswaldo� Cruz�

-Bio-Manguinhos（以下简称“FZ” ）以及BIOMM� S.A.（以下简称“BIOMM” ）就巴西生产开发伙

伴关系计划项目（以下简称“PDP项目” ）签订了《技术转移与供应协议》（以下简称“合同一” ）。 同

时，公司与BIOMM签订了《供应框架协议》（美元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 ），合同二总金额预计不

低于人民币300,000.00万元（含税），最终以实际订单金额为准。

上述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合同的签订在公司总经理审批

权限范围内，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合

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PDP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Parceria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Produtivo（生产开发伙伴关系计划）

项目背景：PDP项目是巴西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工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加强公共保健体系建

设，保障基本药物的长期稳定供应。 该项目的机制是以巴西公立医疗体系下公立市场的采购承诺，换取

跨国制药企业向本地转让先进的产品技术，从而在巴西建立完整的本土生产和制造体系。

在本次政府组织的对于甘精胰岛素PDP项目的评估与筛选过程中， 公司与合作伙伴BIOMM及FZ

联合提交的方案已获巴西政府批准，并确立为该项目的唯一获批方案。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FZ

企业名称：Funda??o� Oswaldo� Cruz-Bio-Manguinhos

企业性质：国外公共科研机构（政府资助）

住所：Avenida� Brasil,� 4365,� Manguinhos,� Rio� de� Janeiro,� RJ,� CEP� 21040-900,� Brazil

经营范围：免疫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及生物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技术开发、研发及培训。

2.BIOMM

企业名称：BIOMM� S.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00,000,000雷亚尔

住所：Av.� Regent,� 705,� Alphaville� Lagoa� dos� Ingleses,� Nova� Lima,� Minas� Gerais,�

CEP� 34.018-000,� Brazil

经营范围：生物类似药研发、生产与商业化。

FZ、BIOMM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资信状况

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技术转移与供应协议》

本合同为三方合同，公司与FZ及BIOMM共同签署。

合同各方权利义务：

1.公司向FZ转移甘精胰岛素技术，并向BIOMM供应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及甘精胰岛素原料药；

2.经公司授权，BIOMM向FZ转移由公司授予的甘精胰岛素灌装技术，并向FZ供应甘精胰岛素注射

液及笔式胰岛素注射器；

3.FZ作为技术承接方及最终采购方， 承诺在未来10年按约定的采购量和价格向BIOMM采购对应

产品。

结算方式：根据订单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后逐步确认。

履行期限：自协议签署日起生效，从首次向巴西卫生部供货开始预计10年。

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了技术转移延期、采购量不达标等违约责任。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于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二）《供应框架协议》

本合同为两方合同，公司与BIOMM共同签署。

合同标的物：甘精胰岛素原料药、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笔式胰岛素注射器。

合同金额：预计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0万元（含税），最终以实际订单金额为准。

结算方式：根据订单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后逐步确认。

履行期限：自协议签署日起10年。

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了付款延迟、供货延迟及采购量不达标等违约责任。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两份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两份合同相互配套，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如顺利

实施，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及后续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但不

会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对交易对方形成业务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

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

行。 公司将充分关注外部环境、市场与行业的变化，同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强化风

险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

2025-057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洪杰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445.362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02%；本次办理质押手续后，洪杰先生累计质

押公司股份13,556.2854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7.42%。

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接到洪杰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质押给了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洪杰 是 3,500 否 否 2025-09-26 2026-09-25 兴业信托 7.08% 4.74% 个人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洪杰 494,453,628 67.02% 100,562,854 135,562,854 27.42% 18.37%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

2025-040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23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

第六十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四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下属14家子公司为相关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上述中标公告，公司下属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西电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成都西电中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

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西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广州西电高压电气制造有限公司、阿尔斯通隔离开关（无锡）有限

公司、无锡恒驰中兴开关有限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南瑞恒驰

电气装备有限公司为项目中标人之一，中标变压器、组合电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容器、互感器、避雷器、开关

柜等产品，总中标金额为16.4064亿元。 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21.7478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项目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中标项目交货时

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

ST

易购 公告编号：

2025-048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离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离任情况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沈沉女士的书面辞职

报告。沈沉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沈沉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沈沉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产

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开展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沈沉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

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沈沉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二、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